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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佩兰与南海市谢边永丰铝型材厂(下称永丰铝材厂)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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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佩兰，女，汉族，1962年12月17日出生，系南海市西樵致发窗帘配件经营部业主，住南海

市西樵轻纺城迎宾路17—19号。  

委托代理人：戴汉楼，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海市谢边永丰铝型材厂，住所地：南海市大沥镇谢边工业区高田。  

法定代表人：梁永雄，厂长。  

委托代理人：许郁存，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佩兰因与南海市谢边永丰铝型材厂(下称永丰铝材厂)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不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2）佛中法民三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

结。  

梁景照于1998年8月19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楣帘轨”的外观设计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1999年4月8日授予专利权，并于1999年6月23日公告，专利号为：ZL98324080.9，名称为“楣帘轨”。该专利在专利公

报上的图片显示为：“楣帘轨”呈“王”字形，在“王”字第一横下面两横的左边均折向中间，形成一个凹形槽。2002

年5月27日，梁景照将该专利排他许可给原告永丰铝材厂，使用费为80000元，并经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备案。2002年6月

12日，原告的代理人在被告经营的南海市西樵致发窗帘配件经营部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窗帘导轨5条、帘轨（楣

帘轨）5条、走珠60个、单粘码5个，该购买行为经南海市公证处公证。2002年8月16日，原告以被告销售的“楣帘轨”

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证据保全。原审法院受理后，于同年8月26日到被告经营部

扣押了一段“楣帘轨”，该“楣帘轨”与被告购买的产品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使用的“楣帘轨”外观设计专利经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授权，应受法律保护。被控的“楣帘

轨”是否侵犯原告使用的专利权，根据我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

或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侵犯原告使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应以被控侵权产品与外

观设计专利相比较，采取以整体观察、间接对比、综合判断的方式看是否相同或相近似，如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使用的

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相近似，被控侵权产品落入原告使用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被告构成侵权，反之，不构成侵

权。经将本案被控产品与原告专利比较：1、原告使用的“楣帘轨”专利在专利公报上的图片显示为：楣帘轨”呈

“王”字形，在“王”字第一横下面两横的左边均折向中间，形成一个凹形槽，该凹形槽较宽。2、被告销售的被控

“楣帘轨”的外观表示为：“楣帘轨”也是呈“王”字形，在“王”字第一横下面两横的左边也均折向中间，形成一个

凹形槽，该凹形槽较窄。从不同的角度、时间、地点，以一般消费者眼光，通过整体观察、间接对比、综合判断的方

法，两者的形状基本相同，只有凹形槽的宽、窄不同，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故被控侵权的“楣帘轨”与原告使用的外

 



观设计专利的“楣帘轨”相近似，落入原告使用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被告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经营为目的销售

落入了原告使用的专利保护范围的“楣帘轨”，构成对原告使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被告抗辩称其销售的产品是从南海市里水布新金恒有色金属型材厂购买所得，根据专利法的规定，被告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应认定其有过错，因此，

被告对其侵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于赔偿数额，原告主张以原告与专利权人订立的该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使用费的倍数赔偿，虽然原告与专利权人订立的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有效，但是，由于被告销售的时间不

长，数量不大，获利不多，因此，原审法院根据被告的情况，参照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使用费及原告因诉讼而支出的调

查取证的相关费用，确定被告应赔偿的数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七）项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叶佩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南海市谢边永丰铝型材厂使用的ZL98324080.9，

名称为“楣帘轨”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的行为；二、被告叶佩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

南海市谢边永丰铝型材厂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元，逾期支付则按同期银行商业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710元，保全费1320元，均由被告叶佩兰负担。因该款已由原告预付，故被告应在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迳付给原告。  

叶佩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佛中法民三初字第74号民事

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

定被上诉人使用的“楣帘轨”外观设计专利受法律保护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使用的专利权己缴纳过授予专利

权当年以后的年费，其使用的专利在其提起本案诉讼前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被控侵权产品与被上诉人

使用的专利相近似,落入被上诉人使用的专利保护范围是错误的。被控侵权产品基本形状是“E”字型,而不是“王”字

型。被上诉人使用的专利“王”字型第一横下面的两横的左边尽头均有一与该两横相互垂直的分别折向中间的一较短的

一竖,该两竖与“王”字型中的一竖相互平行且互不依附,形成一个视觉明显的长方体凹槽。而被控侵权产品“E”字型

中的一竖的中上部和底部的左侧各依附有一较短的一竖,该两竖形成一个视觉不明显的浅凹槽,与上述被上诉人使用的专

利视觉明显的长方体凹槽比较完全不相同也不相似。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的合

法来源,认定上诉人有过错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的南海市里水布新金恒有色金属型材厂出具的送货单、磅码

单、收据和工商局出具的工商资料相互印证,充分有效地证实了上诉人所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是上诉人从金恒厂购买所

得的事实，上诉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也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2万元也是不

当。上诉人开办的南海市西樵致发窗帘配件经营部规模很小，被控侵权产品仅是其销售的一个次要产品,销售时间短,销

售数量小,利润极低。五、本案一审判决受理费4710元,保全费1320元全由上诉人承担也是不当的。根据诉讼费承担规

则,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可。另查明，2002年8月16日，永丰铝材厂向佛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叶佩兰，请求：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生产、销售侵犯专利权的产品；2、由被告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160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费用。  

本院认为：专利权人梁景照将“楣帘轨”外观设计专利排他许可给被上诉人使用，该专利权受到侵犯与被许可使用

人的利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专利权受到侵犯而专利权人未提起诉讼时，被上诉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提起诉讼。

被上诉人使用的“楣帘轨”外观设计专利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了外观设计专利权并公告，被上诉人亦连续缴纳了本

专利的年费，被上诉人的该项专利合法有效，应依法受到保护。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外观设计侵权与否的判定，应当

首先审查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是否属于同类产品。判定被控产品与专利产品是否构成相同或者相似，应当进行整体

观察与综合判断，并应以普通消费者的审美观察能力为标准，比较的重点是专利权人独创的富于美感的设计要部与被控

侵权产品的对应部分。比较被控产品“楣帘轨”与本案专利图片，两者系同一种产品，均呈“王”字形，在“王”字第

一横下面两横的左边均折向中间，形成一个凹形槽。二者不同点是：专利图片显示凹形槽较宽，而被控侵权产品凹形槽

较窄。但上述不同之处，并不影响整体上被控产品与被上诉人使用的专利相近似，上诉人销售的被控产品落入了被上诉

人使用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构成侵权，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其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与被上诉

人使用的专利不相近似，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南海市里水布新金恒有色金属型材厂出具的送

货单、磅码单、收据，用以证明其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有合法来源，但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单据记载

的产品品种就是本案被控侵权产品，被上诉人亦对这些证据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其他上

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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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10元，由上诉人叶佩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广海 

代理审判员 欧修平 

代理审判员 黄伟明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明飞 

书 记 员 林恒春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